
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交通运输系统 

“平安交通”创建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交安监发[2013]11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

委），天津、上海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天津市市政公

路管理局，部属各单位，中远、中海、招商局、中交建设、

中外运长航集团： 

  《交通运输系统“平安交通”创建活动实施方案》已经

部务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抓好落实。 

 

交通运输部 

2013 年 2月 7 日 

 

抄送：国务院安委办，部领导，四总师，部内各司局，交通

报社，水运报社。 

 

附件：交通运输系统“平安交通”创建活动实施方案  

 

 

 

 

 

http://www.moc.gov.cn/ft2013/pinganjiaotong/xiangguanziliao/201512/P020151222525338837820.doc


《交通运输系统“平安交通”创建活动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

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交安监发〔2013〕1号）要求，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牢固树立以

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全面组织实施“平安交通”创建

活动，动员全员参与、形成创建合力、营造创建氛围、取得

创建实效，促进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推进

现代交通运输业科学发展安全发展。 

（二）基本原则 

统筹兼顾，整体推进。统筹好创建活动与现代交通运输

业的发展、与安全生产各项活动和专项整治行动的关系，做

到相互衔接、相互融合、相互促进。 

创新形式，丰富内容。结合实际，因地制宜，采取多种

形式、多角度、多渠道，创新活动内容，丰富活动内涵，做

到有声有色、有形有实、有质有效。 

突出重点，注重实效。突出安全生产领域存在的薄弱环

节和突出问题，以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

为重点，做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广泛参与、形成合力。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协调合作，

动员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形成管理部门、交通运输企业

和全社会参与共同创建的良好格局。 



（三）总体目标 

安全生产体制机制法制进一步健全，安全生产应急预案

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安全生产文化

进一步提升，安全生产队伍素质进一步提高，构建完善的交

通运输安全生产长效机制。更加提升保障现代交通运输业全

面可持续发展的硬实力，更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

安全便捷出行的新需求，更加满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要

求。“平安交通”创建活动期间，实现事故总起数和死亡人

数以及重特大事故的起数和死亡人数下降。 

二、活动主题和活动内容 

活动主题：平安交通，人人有责。 

活动内容： 

（一）大力开展“平安公路”创建活动。 

以 G108和 G205国道改造示范工程为重点，深入开展“养

护管理示范公路”创建活动。不断完善安保工程实施内容，

进一步加强公路安保工程建设，对于临水临崖、长大下坡、

急弯陡坡等事故易发路段严格按照标准设置安全设施。组织

对重点路段进行灾害风险评估，合理确定灾害风险处置方

案，切实提高抗灾能力。加大危桥监控、改造力度，确保桥

梁使用安全。进一步强化多部门协调联动，加大公路治超力

度。加强路网保畅和路域综治管理，强化预防预警，提供出

行信息服务，让人民群众走平安路、过平安桥。 

（二）大力开展“平安车船”创建活动。 



以“两客一危”车辆和“四客一危”船舶为重点，严把

准入关和技术关，强化车船检验检查和维护保养，严格执行

车船行驶安全管理规定和安全告知制度，保持良好的车容船

貌，规范驾驶员安全文明驾驶行为，严格消防、应急设施装

备的配置使用，严禁超员超载超速和疲劳驾驶，做好突发事

件应急抢险救援，让人民群众坐平安车、乘平安船。 

（三）大力开展“平安港站”创建活动。 

以客运、危险货物港口码头和车辆站场为重点，严格执

行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强化旅客进港进站安

全检查，严禁违禁物品进入港站、上车上船，严禁超载超员

车船出港出站。加强港口码头和车辆站场现场安全管理，做

好人员密集场所社会治安综合管理，保持消防应急设施完

好，加强航道养护，维护良好通航秩序。强化安全隐患排查

治理，提供安全优质服务，确保车船进出港站平安。 

（四）大力开展“平安渡口”创建活动。 

以内河、陆岛和岛岛客（汽）渡口为重点，加强与地方

政府及相关部门沟通配合，督促落实乡镇渡口安全监管职责

和乡管员制度，严格执行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积极推进

渡口建设改造和渡船标准化建设，完善渡船安全应急设施，

按规定配置消防救生设备并确保有效，强化从业人员安全培

训教育，提升安全意识和安全应急操作技能，严禁违章操作，

建立健全渡口安全管理长效机制，让人民群众过平安渡。 

（五）大力开展“平安工地”创建活动。 

以特大（长）桥隧和大型水运工程建设为重点，继续推



行桥梁隧道施工安全风险评估制度，全面实施工程风险预警

预控预案管理。继续开展以“防坍塌、反三违”为重点的专

项治理行动，全面推行“平安工地”考核评价制度，定期公

布评价结果，并与企业信用记录挂钩。加大高速公路施工标

准化建设力度，逐步做到施工现场安全防护标准化、场容场

貌规范化、安全管理程序化，建平安工程。 

各地、各单位可根据实际需要，开展其他有针对性、有

特色的平安交通创建活动。 

三、实施步骤 

“平安交通”创建活动从 2013年起到 2017年止，分三

个阶段。 

（一）宣传发动组织实施阶段（2013 年） 

拟定创建活动实施方案，建立组织领导机构，周密部署、

层层动员，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营造良好氛围，在全行

业启动并实施“平安交通”创建活动。 

（二）重点突破全面推进阶段（2014-2016年） 

有计划、分步骤、有重点推进平安公路、平安车船、平

安港站、平安渡口、平安工地等创建活动，着力取得活动实

效。组织开展相互交流学习、检查和评比、竞赛等活动，发

挥典型示范作用，推广好的做法，有效推动创建活动的开展，

全面实现创建活动目标任务。 

（三）总结经验巩固提升阶段（2017 年） 

对“平安交通”创建活动进行认真梳理，总结经验、查



找不足，提出改进和完善安全生产工作的措施，巩固提升创

建活动实效，为交通运输科学发展安全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同时，对“平安交通”创建活动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交通运输部安委会负责交通运输系统“平安交通”创建

活动的部署、指导和组织实施，部安委办负责“平安交通”

创建活动的综合协调、跟踪督导和日常工作。交通运输系统

各管理部门和企业要成立“平安交通”创建活动领导机构。 

（二）制定实施方案。 

各部门、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制定“平安交通”创建活

动的具体实施方案，明确目标，细化措施，落实责任。创建

活动要有特色、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活动措施要落实到基

层、落实到岗位。 

（三）加强支持保障。 

各部门、各单位要将“平安交通”创建活动作为重点工

作进行安排部署，加大人力、科研投入，提供必要的资金支

持，为开展创建活动创造良好的条件。 

（四）强化跟踪落实。 

各部门、各单位每年要组织创建活动督导检查，及时发

现并解决存在的问题，确保不走形式、不走过场。要进行年

度创建工作总结，将创建活动绩效作为年度工作目标考核的

重要内容。要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沟通合作，加强内部各部

门之间的协调联动，确保创建活动取得实效。 



各部门、各单位要将创建活动具体实施方案于 2013 年 3

月 1 日前、年度总结于次年 1 月 15 日前报部安委办。 

 


